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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30298][bookmark: _Toc17690][bookmark: _Toc22291][bookmark: _Toc15310][bookmark: _Toc8756][bookmark: _Toc28904]（一）展示交流中心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展示交流中心（以下简称“展示交流中心”）位于深圳市福田保税区长富金茂大厦1号楼44层，面积约2300平方米。作为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的重要展示窗口和对外交流平台，承担着政务接待、成果展示、交流合作、贵宾接待等重要功能。
（二）e站通综合服务中心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e站通综合服务中心（以下简称“e站通”）位于深圳市福田保税区创凌通国际金融中心（市花路1号），面积约2000平方米，共两层。作为河套合作区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承担着政务服务、企业服务、人才服务等重要功能。
二、采购说明及服务内容
（一）采购说明
我司已分别与河套发展署、深圳市福田区民意速办和智慧城市建设中心签订《河套合作区展示交流中心运营管理服务合同》及《2025年河套e站通综合服务中心运营管理项目合同》，正式承接河套合作区展示交流中心、e站通综合服务中心两处场所的运营管理服务工作。为保障展示交流中心和e站通两个项目的日常运营环境品质，现统一进行保洁服务及绿植租摆服务的公开招标采购，拟选定具备相应资质和经验的优质服务单位。本项目实行统一招采，甲方为深圳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发展有限公司，中标后，合同将按两个项目分别签订，签约主体均为深圳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发展有限公司。
（二）服务范围及内容
为展示交流中心、e站综合服务中心提供全面系统的环境保障服务，服务范围涵盖日常保洁、四害消杀、地毯清洗、外墙清洗、木地板打蜡、石材晶面养护、卫生间深度清洁及绿植租摆等多项专项内容，具体服务范围包括以下内容：
1.保洁服务内容
（1）日常保洁：负责配备保洁员，服务区域内办公室、展厅、公共区域、楼道、卫生间等的日常清扫、垃圾清运、设施除尘等保洁工作，每周至少一次地毯吸尘，确保环境整洁、无异味、无杂物。
（2）地毯深度清洁：按年度计划对展示交流中心及e站通服务区域内的地毯进行深度清洁。
（3）四害消杀：按月度计划对展示交流中心及e站通服务区域进行四害消杀服务。
（4）专项清洁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展示交流中心外墙（玻璃幕墙）清洗、e站通石材晶面养护、木地板打蜡、洗手间深度清洁等。
2.绿植租摆养护服务内容
（1）按照甲方要求的品种、规格、数量提供绿植花卉租摆服务，摆放于展示交流中心及e站通指定位置。
（2）负责绿植的日常养护管理，上门维护一周不低于两次，包括浇水、施肥、修剪、清洁、病虫害防治等，确保绿植生长良好、形态美观。
（3）及时更换枯死、病害或观赏效果不佳的绿植，确保展示效果。
（4）根据甲方要求或季节变化，适时调整绿植品种和摆放方案。
三、服务时间及预算费用
（一）服务期限
本合同服务期限为1年，自合同签订日期起至完成本项目所有服务内容止，开始时间暂定2026年8月1日，其中，绿植租摆服务开始时间暂定为2026年8月8日（具体执行时间以招标人实际安排为准）。合同期满前一个月，由甲方对乙方进行履约评价，评价结果为良好及以上的，在符合甲方采购政策的前提下，双方可协商续签合同，续约期限不超过1年。
另外，甲方有权视业务实际需求单方面提前终止本合同，此行为不视为甲方违约。甲方行使前述权利的，应提前3个工作日通知乙方。本合同提前终止的，双方应根据乙方提供服务天数占原应服务天数之比例，据实结算费用。
（二）费用
本项目总价不超过37万元，其中，展示交流中心费用不超过21.5万元，从展示交流中心运营费用列支。e站通综合服务中心费用不超过15.5万元，从e站通综合服务中心运营费用列支。以上费用包含但不限于乙方完成本合同服务内容所需支出的服务人员费用、工具耗材费、绿化养护费、绿植更换费、专项服务费、管理费、税费等全部费用。投标人的报价将视为已经充分了解本项目的情况，并预估了所有可能的困难。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国家财税政策变化调整增值税税率的，调整税率实施后的计价及所支付的价款应按调整后的税率计算增值税，并按原依据合同基准日税率计算的相应增值税的差额调整合同价格。
四、合同内容
（一）合同承包方式
展示交流中心和e站通分别采用单价合同，按月度常驻服务（日常保洁、四害消杀、绿植租摆、洗手间清洁）固定单价计费，专项服务（地毯清洗、外墙清洗、石材养护、木地板打蜡）按次据实结算。
（二）合同费用
本合同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完成该项目所发生的服务人员费用、清洁工具及耗材费、消杀药品费、绿植租摆及养护费、绿植更换费、设备使用费、管理费、税费等全部费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国家财税政策变化调整增值税税率的，调整税率实施后的计价及所支付的价款应按调整后的税率计算增值税，并按原依据合同基准日税率计算的相应增值税的差额调整合同价格。
（三）支付考核条款
1.考核形式
项目考核将采用评分制，总分100分，90分（含）以上为优秀，80-90分（不含）为良好，60-80分（不含）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
2.考核内容
考核内容主要包括人员配备（10分）、履约质量（40分）、履约时间（10分）、履约配合（40分）等维度，详见合同附件《履约评价表》。
3.考核结果应用
合同结束前一个月，甲方对乙方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为良好及以上的，甲方按季度全额支付。考核结果为良好以下的，甲方按季度费用的80%支付。
五、付款条件
[bookmark: _Hlk119941598]（1）本项目不设预付款。
（2）常驻服务费用（日常保洁、四害消杀、绿植租摆等按月固定费用）：按季度结算，乙方每季度末5日内提供合格增值税专用发票及上季度服务明细，甲方在收到发票并确认服务明细后10个工作日内以转账方式支付。对于经甲乙双方协商后核减的常驻类服务，甲方有权扣除相关费用后据实支付。
（3）专项服务费用（地毯清洗、外墙清洗、石材养护、木地板打蜡等按次服务）：据实结算，每次服务完成经甲方验收合格后，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合格增值税专用发票并确认服务明细后，随常驻服务费用按季度15个工作日内支付。
（4）第四季度根据年度履约评价结果进行结算。合同结束前一个月，甲方对乙方进行考核，考核结果为良好及以上的，甲方按季度全额支付。考核结果为良好以下的，甲方按季度费用的80%支付。
六、服务要求
（一）人员配置
展示交流中心项目保洁员至少1名，e站通综合服务中心保洁员至少2名。岗位人员最低要求如下：
	项目
	岗位
	最低人数
	岗位要求

	展示交流中心
	保洁员
	1人
	身体健康，责任心强，熟悉政务场馆保洁标准，服从排班管理

	e站通
	保洁员
	2人
	身体健康，责任心强，熟悉政务场馆保洁标准，服从排班管理


以上为最低人员配置要求，乙方应根据实际服务需要配备充足人员。服务人员须统一着装、佩戴工牌，经过专业培训合格后上岗。乙方进场后必须定岗、定编、定人，如有服务人员离职，应提前通知甲方，并及时补充人员。对于甲方确认不符合本合同约定标准、工作中不称职的服务人员，乙方应在5日内给予调换。
（二）服务要求
1.日常保洁
（1）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e站通综合服务中心日常保洁，保洁面积约2000平方米。
（2）长富金茂大厦1号楼44层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展示交流中心日常保洁，保洁面积约2300平方米。
（3）每日全面清洁不少于1次，巡回保洁保持环境整洁。
（4）垃圾日产日清，卫生间无异味、无污渍。
（5）公共区域、展厅、会议室等保持一尘不染，符合政务接待标准。
（6）保洁工具分类使用，不得混用造成交叉污染。
2.四害消杀
（1）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e站通综合服务中心四害消杀，每月安排1次。
（2）长富金茂大厦1号楼44层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展示交流中心四害消杀，每月安排1次。
（3）每月不少于1次全面消杀，特殊时期根据甲方要求增加频次。
（4）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环保型消杀药品，确保人员安全。
（5）建立消杀台账，记录每次消杀时间、区域、药品及操作人员。
3.专项清洁
（1）外墙（玻璃幕墙）清洗：按年度计划执行，确保幕墙洁净明亮，无污渍水渍。长富金茂大厦1号楼44层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展示交流中心幕墙玻璃清洗（整层3次/年，四面6次/年）。
（2）地毯深度清洁：按年度计划执行，清洗后地毯色泽均匀、无污渍、无异味。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e站通综合服务中心地毯深度清洁，地毯保洁面积约500平方米，每年安排2次。长富金茂大厦1号楼44层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展示交流中心地毯深度清洁，地毯保洁面积约1900平方米，每年安排2次。
（3）石材晶面养护：按年度计划执行，确保石材表面光洁、无划痕。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e站通综合服务中心石材晶面养护，面积约500平方米，每年安排2次。
（4）木地板打蜡：按年度计划执行，确保地板光亮、防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e站通综合服务中心木地板打蜡，面积约400平方米，每年安排2次。
（5）洗手间深度清洁：按月度计划执行，确保卫生死角彻底清理。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e站通综合服务中心洗手间深度清洁，每月安排4次。
4.绿植租摆养护
（1）按《绿植摆放清单》提供绿植花卉，品种、规格、数量须符合要求。
（2）每周不少于2次养护巡检，确保绿植生长健康、无枯黄、无病虫害。
（3）发现枯死、病害或观赏效果不佳的绿植，须在2个工作日内更换。
（4）定期修剪、清洁叶面，保持绿植形态美观、叶面洁净。
（5）根据季节变化或甲方要求，及时调整绿植品种和摆放方案。
（6）甲方有权要求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更换同等价位不同品种的绿植，乙方不得要求额外增加服务费用。

5.安全管理
（1）服务人员须遵守甲方安全管理制度，服从现场安全管理。
（2）外墙清洗等高处作业须持证上岗，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
（3）使用环保安全的清洁用品，不得对人员及设施造成伤害。
（4）做好应急预案，遇突发事件及时响应并报告甲方。
6. 台账管理
（1）建立完善的保洁服务台账，包括日常保洁记录、消杀记录、专项服务记录等。
（2）建立绿植养护台账，记录养护时间、内容、绿植状态等。
（3）所有台账须电子化归档，分类清晰、易于检索核查。
七、违约责任
1.发生以下情况，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不予支付剩余未付服务费用，且甲方还有权要求乙方支付相当于本合同服务费用总额的20%作为违约金：
（1）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将本合同项下部分或全部权利义务转让给第三方、或委托第三方完成本合同项下工作；
（2）乙方以甲方名义从事与本合同约定内容无关的活动；
（3）合同期内乙方违约行为累计超过5次，或者乙方服务累计3次经甲方考核为不合格；
（4）乙方工作未达服务要求，甲方提出整改意见而乙方未整改、或整改效果依然未达到甲方要求的；
（5）乙方不配合重大接待参观、考察工作的。
（6）绿植大面积枯黄、死亡或出现严重病虫害，经甲方催告后2个工作日内仍未更换处理完毕的。
2. 服务质量违约：乙方提供的服务未能达到合同约定标准的，甲方有权书面通知乙方在合理期限内整改。乙方逾期未能完成整改的，自整改期限届满之次日起，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每日支付人民币3,000元违约金。
3. 绿植养护违约：乙方提供的绿植出现大面积枯黄、死亡或病虫害未及时处理的，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2个工作日内更换，每逾期一日支付500元违约金。
 4.除非法律规定或本合同另有约定，乙方不得单方解除本合同，否则，甲方有权不予支付剩余未付服务费用并有权要求乙方返还甲方已支付的全部服务费用（应在甲方要求后7日内返还），且甲方还有权要求乙方支付相当于本合同服务费用总额的20%作为违约金。
[bookmark: _GoBack]5.本合同终止或解除时，除双方另以书面形式认可外，乙方所派驻的人员应立即无条件迁出，并与甲方及新的服务单位办妥现场内各项工作之交接手续，否则，应向甲方支付合同总服务费20%的违约金，并赔偿因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